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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依據行政院衛生署 91 年衛生統計我國老年

人口比率已高達 8.91%，高齡化社會的來臨，加

上國人生活及飲食習慣的改變，台灣地區高膽固

醇血症的盛行率已由 1974 年的 5.5% 增加到

1991年的 16.9%，而高三酸甘油脂血症亦由 6.5%
增加到 24.1%；91 年國人十大死因統計排行中，

慢性疾病之腦血管疾病、心臟病、糖尿病，分列

第二、三、四名，而渠等慢性病與引起動脈粥狀

硬化之主因「高血脂」息息相關。另由健保降血

脂藥物申報金額來看，據了解亦約由 87 年之 11
億左右增加至 91 年之 21.5 億左右，高脂血症之

預防與治療照護品質實值得關切與重視；有鑑於

此，本會於處理降血脂藥物費用爭議案件之同

時，進行分析探究，認為其間涉有醫療品質之相

關議題值得探討，遂藉此議題邀請相關人員及專

家，以降血脂藥物費用爭議案件為例，召開討論

會議，本文將以一案例為代表說明。 

案 例 

案情摘要 
63 歲男性病患，患有長期之高脂血症及高血

壓。血脂檢驗值為 89 年 11 月 TC：218mg/dl、
LDL-C：158mg/dl、 90 年 2 月 TC：226mg/dl、
LDL-C：185mg/dl、TG：55mg/dl，開始使用降血

脂藥物治療，91 年 7 月 TC、LDL-C、TG 檢驗值

分別為 173 mg/dl、128 mg/dl、58 mg/dl，續使用

降血脂藥物治療。健保局以「適應症/種類/用量不

符該品項藥品給付規定、無 CV risk factor、 lipid 
profile 達目標區」為由不予給付該項藥物費用。

院所以「病患之 89 年 12 月 TC：218mg/dl、
LDL-C：158mg/dl、 90 年 2 月 TC：226mg/dl、
LDL-C：185mg/dl 給予 Zocor 後 lipid profile 改善，

曾予停藥治療，惟因血脂檢驗值(TC、LDL-C)又立

即有升高情形，而又開始使用 Lipitor 治療。至 91
年 7 月血脂檢驗值恢復正常，是藥物影響下的表

現。對一位罹患高血壓的六十歲老人而言，難道

沒有 CV risk factors，lipid profile 落入治療目標區

後仍可繼續使用藥物，以免反彈徒留傷害。」為

由向本會申請審議。 

審定結果 
原核定撤銷。 

審定理由 
病患為 63 歲男性，患有長期之慢性高脂血症

及高血壓，屬無心血管疾病，但潛藏有兩個可能

導致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男性≧45 歲、高血壓)
之危險分群；查所附病歷資料， 血脂檢驗值 90
年 10 月為 TC:249mg/dl、LDL-C：222mg/dl 、TG：
93mg/dl，91 年 7 月為 TC：173mg/dl、LDL-C：
128mg/dl 、TG：58mg/dl，顯示血脂檢查值已達

治療目標，惟依申復理由載明，曾試著停藥，血

脂檢驗值又立即有升高情形，且依全民健康保險

降血脂藥物給付規定「如已達治療目標請考慮減

量，並持續治療之。」，病患於 91 年 10 月續使用 
Lipitor 治療尚屬合理。惟嗣後需定期追蹤檢查血

脂，並評估及考慮減少用藥劑量。 

討 論 

臨床觀點 
一. 高脂血症之治療 



爭審案例討論 

138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三月 

高脂血症治療的目的是使血脂恢復正常，以

期降低動脈硬化及心臟血管疾病的發生率；目前

世界各國對高脂血症的處理均有各自的治療指

引(Guideline)，但大都參考美國「國家膽固醇教

育 計 劃 」 (National Cholesterol Education 
Program)(以下簡稱 NCEP)的治療指引修改而

成，我國也不例外。有關 NCEP ATP 高血脂治

療指引目前已發展至 ATPⅢ(2001 年版)，該治療

指引所建議之高脂血症治療步驟共 9 項，初步著

重於高脂血症之篩檢，建議病患需空腹 9-12 小

時再抽血，檢查項目涵蓋有 TG、TC、HDL-C、
LDL-C(ATPⅡ初次篩檢不需禁食，檢查項目為

TC、HDL-C)，應用 Framingham Table 找出危險

因子及確定危險分群，將糖尿病者的危險分群提

昇至已有冠心病者等同危險組，再依所得資料決

定危險分群與治療目標，包括確定 LDL 的治療

目標、決定是否需要給予非藥物治療及決定考慮

藥物治療的時機，並在改善病患對於非藥物治療

及藥物治療的順從性方面提出具體策略，如飲食

建 議 加 入 植 物 性 Stanols/Sterols 、

Viscous(soluble)fiber，以加強降 LDL-C 的作用，

最後列有 Metabolic syndrome 的診斷與治療指引

及高三酸油脂之治療指引，有關各項血脂之定義

值較前版不同處有：定義 LDL-C＜100mg/dl 為

理 想 範 圍 、 定 義 HDL-C ＜ 40mg/dl 為 low 
HDL-C(前版為＜35mg/dl)、調降 TG 各分群之定

義值，TG≧500mg/dl 為 Very high(ATPⅡ則定義

TG≧1000mg/dl 為 Very high，400-1000mg/dl 為
high)。 
二. 其他 
(1) 高脂血症應視為一種慢性病，與糖尿病、高

血壓等慢性病同等重要且需持續治療，治療

宜先衛教病患從飲食及生活型態作改變，此

類病患經由臨床營養師給予飲食及生活型

態改變之衛教是相當重要的，亦應於病歷中

載明需有完整之生活飲食指導紀錄。另對家

族性膽固醇高脂血症病患，常須藥物併用才

有療效，惟部分審查醫師認為不宜藥物併

用，臨床治療與審查觀點顯有落差；又此類

部分病患，有血漿置換術之需，亦應予以慎

重考量。 

(2) 高脂血症之病患，分佈於各科，其臨床治療

指引之建立，對於非在教學醫院執業或非相

關專科之醫師實有助益，目前健保局雖訂有

降血脂藥物給付規定(全民健保降血脂藥物

給付規定表)，惟仍有需修改之處，如已有許

多文獻報告指出，驟然停止降血脂藥物，病

患之急性冠心症比率會突然增多，故該規定

對有心血管疾病或糖尿病患者停藥之建議

顯無意義，研擬一套適合國人之本土化高脂

血症治療指引確有其必要性。 
(3) 高脂血症之治療，其降血脂藥費平均一天約

三十多元，卻能達成減少併發其他疾病之效

益，宜對其治療成本效益作進一步的評估及

分析。 

 

綜合意見 
高齡化社會的來臨加上國人飲食及生活習

慣改變，高脂血症盛行率越來越高，其治療已是

社會趨勢，未來降血脂藥物費用與高脂血症引起

之相關疾病的醫療費用恐有逐年上升之趨勢，因

其涉及層面甚廣，如何利用有限的醫療資源加強

高脂血症的預防及治療，並建置一套完善的治療

指引給付規範為高脂血症治療品質與費用把

關，值得重視，謹摘錄學會專家關於醫療品質方

面之綜合意見提供醫界參考： 
一. 目前對同樣可以經由生活習慣的改善及定

期追蹤來改善與控制病情之高血壓與糖尿

病二種慢性病，係採取透過調整支付方式，

提供適當誘因，引導醫療院所對患者提供整

體性醫療照顧。即以醫療品質做為支付費用

依據之「論質計酬方案」；就高脂血症而言，

宜將其列為慢性疾病因應，於有限醫療資源

下，維護病患的醫療品質。因此建議可考慮

就高脂血症，研議正向誘因之給付方式，並

由學會(如心臟學會)提供國際性準則供參。

另可透過整合醫療資源，強化醫療團隊之照

顧，如由臨床營養師給予飲食及生活型態改

變之衛教，並經由公共衛生護士之訪視，追

蹤其後續治療情形，並藉由醫療評鑑制度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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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及改善醫療院所治療照護品質。 
二. 該類病患需長期照顧，宜加強教育民眾於固

定的醫療院所就診，俾能追蹤病患藥物使用

療效、副作用及生活習慣之改變。如病患在

不同醫院就診，看診醫師並無法取得病患先

前於他院就診之病歷資料，建議類此相關資

料宜予以資訊化，使病患能接受連續性、整

體性之照顧，例如建置醫療衛生資訊平台或

利用健保 IC 卡之實施，研議對特殊疾病、

藥物提供查詢，勾稽病患就醫資料，建立病

患就診資料的關聯性，除可確實掌握病患病

情，避免重複檢查及處置外，亦可提供病患

過去病史，以達到連續性、整體性的照顧病

患。 
三. 降血脂藥物宜由醫師視病患當時的整體狀

況而作之判斷中，檢視其用藥是否適當、合

理；目前降血脂藥物給付規定表中，有關

｀得＇、｀應＇、｀定期＇等字，是讓此規

定較有彈性。基於全人照顧，訂定降血脂藥

物給付規定值得肯定，可作為各科醫師用藥

之規範。 
四. 有關降血脂藥物給付規定表中未臻明確處

可考慮予以釐清，例如無心血管疾病患者，

如已達治療目標宜加註「請注意副作用之產

生」。關於有心血管疾病或糖尿病患者，則

刪除「如經藥物治療二年已達治療目標，建

議醫師可考慮暫時停藥」之規定。另對有心

血管疾病或糖尿病患者之追踪檢查，建議可

考慮與高血壓、糖尿病患者一樣，每 3-6 個

月抽血檢驗一次。 
五. 對初次治療的病患需做非藥物治療部分，宜

規範非藥物治療內容及施行者。另可製作統

一衛教單張，俾供醫師看診時說明病情及衛

教所需，加強病患健康觀念。 
六. 為求起步治療審查一致性及考量病患就醫

之權益，申報「降血脂用藥」案件送審時，

是否需檢附高脂血症初次治療或連續 6 個月

病歷，建議研議。另病歷需書寫內容及需檢

附何種資料，併予考量；有關醫療法、醫師

法所規定清晰、詳實及完整之病歷記載，亦

建議學會於繼續教育中向會員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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